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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豪车 6 年 “碰瓷” 400 余次， 骗

取保险理赔款 400 多万元……日前， 经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对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跨省 “碰

瓷” 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 因犯诈骗罪，

被告人瞿某、 张某等 15 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至拘役 5 个月不等的

刑罚， 并处 15 万元至 5000 元的罚金。

多起交通事故牵出豪车 “碰

瓷”产业链

2017 年 7 月至 8 月， 在绍兴市柯桥

区接连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 都是变道的

厢式小货车与直行的宝马轿车发生碰撞，

小货车驾驶员负事故全责， 双方对此没有

争议， 保险公司予以赔付。 然而， 看似平

常的事故， 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豪车 “碰

瓷” 产业链。

多家保险公司在对事故理赔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时， 发现此类事故在绍兴、 台州

等地发生了多起， 三者车辆 （无责方） 大

多以车龄较长、 零配件价格高昂的二手奔

驰、 宝马等轿车为主， 而被保险车辆 （全

责方） 绝大部分是违章变道的厢式货车。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保险公司将

这一情况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反映。 柯桥区

公安机关在多次查看事故视频后发现， 其

中一起事故中， 在两车碰撞之时， 坐在正

副驾驶座上的人面色不改， 有说有笑， 异

于常人， 这个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

的关注。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一个开着

豪车专业 “碰瓷” 的团伙浮出了水面。

2018 年 2 月， 柯桥区公安分局对该

案立案侦查，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张某、 瞿

某等人涉嫌诈骗， 随即展开抓捕。 同年 4

月， 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

张某、 瞿某等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黑车司机发现“新商机”

2012 年 11 月， 原本在广州开黑车的

张某和何某发现了一个新商机———“碰

瓷”。 他们或开自己的车， 或开租来的车，

趁着被害人行车变道、 转弯的时候， 故意

不避让甚至加速冲上去， 与被害人的车辆

发生碰撞， 造成车辆前侧受损的交通事

故。 由于这些车辆大多因变道原因而负事

故的全责或主要责任， 驾驶员虽然心存怀

疑， 但是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定， 往往只

能按规定理赔， 张某和何某则以此骗取车辆

保险理赔款。 一开始两人只是做 “小本生

意”， 一年后 “生意” 越做越大。

2013 年 10 月， 二人来到浙江台州， 结

识了瞿某、 瞿某荣等人， 并将这门 “碰瓷”

技术传授给他们。 在 “拜师学艺” 后， 瞿某

与瞿某荣也开始租车做起 “碰瓷” 制造交通

事故的诈骗 “生意”， 他们将 “碰瓷” 手段

进一步升级， 作案用的普通车辆变成了租来

的奔驰、 宝马、 路虎等豪车， 以此获取高额

理赔金。

随着 “碰瓷” 技术日益成熟带来可观的

非法获利， 瞿某与瞿某荣又将身边一众沾亲

带故的朋友 “带上道”， 他们或单独或结伙

在浙江绍兴、 台州、 温州和江苏等地作案。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与修车厂老板串通， 一方

面提高车辆修理费， 一方面维修时使用二手

维修件或副厂件， 以此赚取差价， 形成了

“租碰修” 一条龙的犯罪产业链。

专挑厢式货车下手 ，6年骗了

400多万元

经查， 作案中， 瞿某和张某等人驾驶着

从租车公司租来的豪车， 专挑速度较慢、 容

易追上且安全性较高的厢式货车作为目标车

辆。 在成功制造对方全责或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后， 使用自带的一些二手维修件或副厂

件等汽修配件前往蒋某、 潘某的修理厂维

修。

车辆 “被撞” 多次进厂维修后， 蒋某、

潘某等人心里都知道了瞿某等人做的是 “碰

瓷” 生意。 然而， 他们不仅没有停止为瞿某

等人提供修车服务， 反而招揽起了生意。

在维修中， 蒋某、 潘某往往采用加快维

修受损车辆速度、 开具金额远高于实际修理

费的发票等方式帮助瞿某等人在 “碰瓷” 作

案中骗取事故理赔款。 其间， 修理厂老板潘

某甚至主动为瞿某提供宝马车让他去 “碰

瓷”， 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 再由自己的

修理厂进行修理， 从中牟利。

据了解， 一起案件理赔金额在 1 万元至

3 万元不等， 差价约有 30%， 也就是说， 犯

罪团伙 “碰瓷” 一次能赚 3000 元至 1 万元

不等。

经查， 2012 年至 2018 年间， 瞿某等人

在广东、 浙江、 江苏等地疯狂作案 400 多

次， 共计骗取保险理赔款 400 多万元。

来源： 检察日报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2019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三

开豪车6年“碰瓷”400余次
15人均因诈骗罪获有罪判决

交通事故致死

被告需赔偿遗体整容费

遗体整容关乎死者尊严、 亲人祭奠， 那么交通事故死

亡案中遗体整容费是否应单列赔偿呢？ 近日， 江苏省南通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这样一起案件， 判决被告李某在赔

偿丧葬费的同时， 亦赔偿尸体整容费。

2017 年 12 月 4 日上午， 李某驾驶重型货车在江苏省

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某路口与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

碰撞， 导致周某头颅崩裂当场死亡。 交警部门经调查认定

李某承担事故全责， 死者周某无责。 事后， 周某亲人根据

殡葬习俗请人为周某制作安装假头颅并进行遗体整容， 花

费 3 万元。 2018 年 8 月， 周某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李某

及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 344834.50

元， 其中一项为遗体整容费 3 万元。 保险公司认为遗体整

容费应包括在丧葬费 36342 元内， 不应再重复列支。

法院认为， 周某头颅在交通事故中崩裂呈粉碎性损

坏， 遗体受损严重， 周某亲属为保持遗体完整而支付的相

对高额的遗体整容费不违反民间对死者殡葬的习俗， 亦符

合其作为死者近亲属的情感需要， 遗体整容费有合理性和

必要性。 该费用列入丧葬费显然对周某亲属不公平， 遂支

持赔偿丧葬费的同时亦赔偿遗体整容费。 王睿卿 整理

私制模板伪造假币

一男子获刑 10年罚金 10万

一男子利用自己制作的假币模板， 用打印机伪造面值

20 元的第五套人民币共 1940 张。 近日， 北京市昌平区人

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被告人崔某犯伪造货币罪， 判处

有期徒刑 10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间， 被告

人崔某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村其租赁的大棚内、 河北省三河

市某小区内， 利用自己制作的假币模板， 通过打印、 烫金、

剪裁等工序伪造面值 20 元的第五套人民币。 2018 年 9 月 2

日， 民警将崔某抓获。 民警从崔某身上及其租住处等地起

获面值 20 元的第五套可疑人民币共计 1940 张。 经中国人

民银行鉴定， 上述 1940 张面值 20 元的第五套可疑人民币

为机制假人民币。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崔某违反国际货币管理法律法

规， 私自伪造货币， 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

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之规定， 构成伪造货币罪。

庭审中， 崔某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 表示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认为崔某无前科，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 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建议对崔某从轻处罚。 法

院经审理认为， 崔某伪造货币， 数额特别巨大， 应予惩处。

伪造公司印章承接工程

一男子被判刑6个月

近日， 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判决一起伪造公司印章

案， 被告人陈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陈某原为江西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某分公司负责人，

在未取得江西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 私自找

人刻制了 “某某印” 的签名章和 “江西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字样的公章， 并使用该两枚印章从事承接建筑工程建设

和招投标活动。 2015 年底， 江西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取

消了陈某负责的某分公司。 2018 年 7 月， 陈某提供该两枚

印章给其朋友付某使用， 付某在得到陈某许可后， 在一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和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投

保单 (团体)》 上盖上了 “某某印” 和 “江西省某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字样的公章。 经鉴定， 涉案印章均系伪造。 2019

年 4 月 6 日， 陈某在列车上被抓获归案。

另查明， 陈某已取得被害人江西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谅解。 一审法院认为， 陈某伪造公司印章， 其行为构成伪

造公司印章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陈某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 属坦白， 可从轻处罚。 陈某取得了被害人

的谅解， 可酌情从轻处罚。 辩护人提出陈某具有坦白情节、

已取得被害人谅解、 认罪悔罪态度好的意见， 予以采纳。

司法制度到宋朝时

期已经相当完备 。 其

中， 鞫谳分司制度是宋

代司法制度中极具代表

性的制度之一， 彰显了

宋人的智慧。 为有效地

避免冤假错案和徇私枉

法的发生， 在宋代有一

套比较完善的审判机制。

宋代的法律在中国法律史上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其制度设计堪称精妙， 尤其体现

在 “鞫谳分司” 的审判制度。

鞫谳分司， 其中 “鞫” 是指案件的审

理， “谳” 就是判决。 把它们分隔开就意

味着鞫司只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 而谳司

仅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后由长官

在此基础上做出判决。 在这个过程中， 鞫

司和谳司不得会见沟通， 违者重罚。 这种

审与判的相对独立和分离是一种审判理念

的创新。

鞫谳分司制度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司

法专断和权力滥用， 保障司法正义。

为确保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审慎用权， 避

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宋代还建立起权责相统

一的错案追究制,出台实施了较为完善严密

的 “出入人罪” 制度。

当然， 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宋代的司法

制度， 它在那个时期也许很前沿， 但还是受

到时代限制的， 和当代科学完善的司法制度

是无法比拟的。

欲知详情， 请见本期 “老法今说”。

王睿卿

宋代的鞫谳分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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